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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服務合同條款和條件 
 

 

定義 
管理人................................... 指 Interstate National Dealer Services, Inc.。 
合同 ...................................... 指您為保護您的車輛而從我們購買的本車輛服務合同。 
承保範圍 ............................... 指您已選擇的部件保護（見識別卡上所示）。 
可扣減................................... 指對於每次承保故障到場維修，您將必須支付的可扣減類型和金額（見識別卡上所示）。 
故障 ...................................... 「故障」定義為製造廠商或經銷商所提供的有缺陷零部件或有缺陷工藝的故障，但不包括由於非承保零

部件的故障所導致的磨損或受力或損壞而對操作性能造成的逐漸降低。 
識別卡................................... 指成為本合同一部分的帶有標號的卡片。上面給出有關您、您的車輛、所選承保範圍的信息以及其他重

要數據。 
我們 ...................................... 指在本合同項下有履約義務的實體（如識別卡上所示）。 
您.......................................... 指識別卡上指明的合同持有人，或正當受讓本合同的人。 
車輛 ...................................... 指識別卡上所描述的車輛，此車輛不得用於租賃、緊急或出租目的。 

 

條款和條件 
下列表示承保範圍、權益、取消、發生故障時應當採取的行動以及您的車輛服務合同的例外情形。如果您在 60 天內沒有收到您的識別
卡，則請致電第 6 頁上列出的客戶服務號碼。本文檔是對車輛服務合同的申請，在被管理人接受之前並不構成合同。 
 
1. 合同期：本合同即刻生效，且在生效日期起計五(5)年後失效或自生效日期起計里程表裏數超過 100,000 英哩後失效（如識別卡上所

示，以先到者為準）。 
2.  承保零部件的故障：我們將向您補償維修或更換您的承保範圍中所包含的零部件的任意故障而發生的合理費用。替換零部件可以是

新的、改造的或相仿類型或質量的更換件。 
3.  地域：本合同限於故障以及所進行的維修均發生在美利堅合眾國和加拿大的情況。 

4.  義務限制 

a)  損失的最大義務限制應等於車輛在維修時的實際現金價值(ACV)。如果發動機、驅動橋或變速器的索償超過車輛的實際現金價值
且管理人決定支付車輛的實際現金價值，則車輛成為管理人的財產（用作殘值）。您必須能夠提供自由的和明晰的所有權證
明，然後管理人才能支付 ACV。 

b) 每部承保車輛的責任限額為：每發動機$3,300，每變速器$2,200，以及每差速器$1,500。 

c) 一旦達到義務限制，則本合同及其轉讓權和取消權即告終止。 

5.  我們的求償權利：如果我們在本合同項下進行任何付款且您有權從另一方獲得補償，則您的權利將成為我們的權利，其金額以我們
所支付的金額為限。您將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使我們能夠履行這些權利。 

6.  轉讓權利：本合同是出於原始合同持有人的權益，且在支付轉讓費以及滿足下列條件的情況下可以轉讓： 

a) 提供有製造廠商剩餘保證的轉讓證明（如果適用的話）。 
b)  合同是被轉讓給您的車輛的一個後續私人購買者。（如果車輛以交易、銷售或託銷方式轉讓給從事車輛批發或零售、出租或者

租賃業務的個人或實體，則轉讓權失效。） 
 您必須提交下列各項： 

a)  轉讓申請（可從管理人處獲得）。 
b)  顯示銷售日期和銷售時里程數的銷售單。 

c)  在轉讓車輛所有權後三十(30)天內向管理人支付$50.00 轉讓費。 
7.  維護要求：您必須： 

a)  在擔保生效日期起六十(60)天內更換發動機機油和濾清器。 
b) 此後每四(4)個月或四千英哩由商業服務站更換發動機機油和濾清器。如果進行索償，則將必須提交針對機油和發動機濾清器更

換的適當的有案可查和可驗證的收據。不接受手寫收據。 

c) 此後每十二(12)個月或一萬八千英哩由商業服務站更換變速器油。如果進行索償，則將必須提交針對變速器油更換的適當的有案
可查和可驗證的收據。不接受手寫收據。 

d)  根據製造廠商的建議（見車主手冊中所述）對您的車輛進行維護。注意：對於「正常」和「更加嚴重」的操作條件，您的車主
手冊有不同的要求維護的時間表。您必須遵從針對您的車輛狀況的維護時間表。 

e)  必須保證，您的車輛僅使用適當級別的潤滑油和冷卻劑（如製造廠商所建議）。 
f)  必須為進行所需維護所必需的所有零部件和材料保留可驗證的收據。 
g)  在進行索償時，請向管理人出示維護收據，供其進行審查。 

8.  可扣減：出現本合同所承保的故障時，您可以需要支付一筆可扣減金額。對於本合同的「權益」部分中所列出的承保範圍，無須支
付任何可扣減金額。您必須支付的可扣減類型和金額顯示在識別卡上，並針對所承保的故障和依據每次到場維修進行計算。如果所
承保的故障要求一次以上的到場維修，則僅為該故障應用一筆可扣減金額。 

9.  仲裁：如果我們和您在解決某項索償方面無法達成一致，則任何以防均可以以書面形式要求仲裁。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方應選擇一
位仲裁員。兩位仲裁員應當選擇第三位仲裁員。如果雙方無法在三十(30)天內就選擇第三位仲裁員達成一致，則任何一方均可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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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擁有司法權的法庭的法官進行選擇。每一方應支付其所發生的費用，並平均分攤第三方的開支。任意兩個仲裁員作出的裁決應對雙
方有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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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 
 

PRIMARY（主要） 
 
發動機（汽油或柴油）：所有內部潤滑零部件，其中包括：活塞、活塞環、活塞銷、曲軸和主軸承、連杆和軸承、凸輪軸和軸
承、正時鏈條或皮帶、正時齒輪、進氣門和排氣門、氣門彈簧、閥導、油泵、推杆、搖臂、搖臂軸、液壓和固體挺柱。如果損壞
是由上述任意承保部件的故障所導致，則發動機氣缸體和缸蓋也在承保之列。 
水泵：葉輪軸；軸承；襯套和外殼。 
渦淪/增壓器：內部零部件；葉片；軸；軸承和外殼（如果損壞是由承保部件的故障所導致）。 
變速器（自動或標準）：所有內部零部件；扭矩轉換器；真空調節器和固定件。不包括離合器總成；壓盤；飛輪；分離軸承；磨
損的同步器；電纜或電氣項目。如果損壞是由上述任意承保項目的故障所導致，則殼體也在承保之列。 
分動器單元(4x4)：內部零部件，包括：軸承、襯套、鏈輪、鏈條、套筒和齒輪（不包括電氣項目）。如果損壞是由上述任意承保
部件的故障所導致，則分動器也在承保之列。 
密封件和墊片：密封件和墊片只是作為對上述承保零部件進行的維修或更換的一部分進行。防漏墊片和密封件不在承保之列。 
 

CUSTOM（定制）– 包括 Primary（主要），外加下列： 
 
驅動橋：所有內部零部件；差速器殼在承保之列（如果損壞是由內部潤滑運動零部件的故障所導致）。 

注意：如果在申請頁的管理人副本上沒有選擇任何框，則 Primary（主要）承保範圍適用。 

 
權益 

 
• 租車報銷：如果合同持有人的車輛無法操作而必須在經銷商或授權維修點處過夜以進行維修，則如果是承保部件出現故障，管理人

同意為合同持有人報銷租車運輸的費用（法律禁止的情形除外）。此類費用應限制在每個日曆日二十五美元($25)，且每一例不得超
過一百二十五美元($125)。在計算本租賃承保範圍內應付金額時，只承保車輛上所花費的實際工廠手工維修時間。例如，1 到 8 小時 

= 1 天；8.1 到 16 小時 = 2 天；16.1 到 24 小時 = 3 天；24.1 到 32 小時= 4 天；32.1 到 40 小時 = 5 天。租車權益不包括停機等候零
部件的時間或其他不受經銷商或授權維修點控制的延遲時間。 

 
• 拖車輔助 - 當因承保部件故障而必須拖車時，車輛被拖至最近的授權服務站。您的報銷上限為$50.00。 

 
發生故障時應當採取的行動 

1. 放置進一步損壞 - 您應當使用所有合理的方法和預防措施來保護您的車輛，防止其進一步損壞。本合同將不承保因未能
對故障部件進行及時維修而導致的損壞。 

2. 將您的車輛帶到授權維修點 - 如果您的車輛發生故障，請在正常使用部門營業時間將車輛交回出單經銷商。如果無法這
樣做，則請將您的車輛帶到您所選的執業維修點（您可以與管理人聯繫，管理人會幫助您找到維修點）。 

3. 請告知維修點，他們必須從管理人獲得一個授權號碼，然後才能繼續進行維修。授權金額即將要支付的最大金額。更多
金額須經事先批准。 

4.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需要授權維修點對您的車輛進行檢查或拆解，這樣才能確定維修原因以及費用。如果故障並非在
本合同承保之列，則您將負責這些費用。我們保留在進行維修之前對您的車輛進行檢查的權利。 

5. 在與管理人聯繫之後，請與維修點一同審查哪些部件將由本合同承保。 

6. 管理人將為維修點或您報銷對您的車輛進行授權維修的費用（須減去任何可扣減金額）。必須在三十(30)天內將所有維修
訂單和必要文檔提交給管理人，這樣才會有資格獲得付款。 

 
索償辦理維修點準則 

辦理索償時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告訴合同持有人，對故障進行評估並不意味著維修就在本合同承保之列。所有承保維修必須從管理人取得事先授

權。 

2. 讓合同持有人授權檢查/拆解車輛，以確定故障的起因以及維修費用。保存所有部件（包括油液和濾芯），一方管理
人可能要求外部檢查。告知合同持有人，如果確定故障不在本合同承保之列，則拆解費用將不予以支付。 

3. 確定故障起因，所需糾正以及維修費用。 

4. 聯繫管理人的索償諮詢員(Claims Advisor，電話：800-526-0929），獲得繼續理賠的授權。致電時請準備好下列信
息： 

a. 客戶的姓名和合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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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故障起因以及建議糾正。 

c. 維修費用。 
 

5. 索償諮詢員將對承保範圍進行驗證並採取下列步驟之一： 

a.  批准索償 - 如果得到批准，您就會得到一個授權號碼，供記錄於維修訂單上。授權金額即將要支付的最大金
額。更多金額須經事先批准。 

b.  要求附加評估、檢查或拆解 - 管理人可能要求進行維修前檢查。如果需要拆解才能確定故障起因，則合同持有
人必須進行相應授權。通知合同持有人，如果維修不在承保之列，則合同持有人將負擔拆解費用。維修點應當
保存所有需要檢查的部件，其中包括油液和濾芯。索償諮詢員將安排檢查。如果未在四十八(48)小時內進行檢
查，則請聯繫索償諮詢員。 

c.  拒絕索償，並提供拒絕理由。 

6. 與合同持有人一同審查管理人的結論，以及哪些維修部分在合同承保之列，哪些部分不在其承保之列。 

7. 獲得合同持有人的授權以完成維修。所有維修訂單必須有客戶簽字才有資格獲得付款。 

8. 在三十(30)天內，按照下列地址將維修訂單提交給管理人，其中應當包含合同號碼、受權號碼和授權金額： 

Interstate National Dealer Services, Inc. 
333 Earle Ovington Boulevard, P.O. Box 9340, Uniondale, NY 11553 

800-526-0929, 索償傳真 - 516-745-1986 
www.inds.com 

電子郵件：claims@inds.com 
 
 

車輛服務合同之撤銷 
1.  您可以通過通知我們，取消本合同。將需要提供一張取消表格，上面須註明申請日期時的里程表讀數。 

2.  我們可以基於下列原因而取消本合同：未支付合同費用，或在獲得本合同時或在提交索償時故意作出虛假陳述。 

3.  如果您的車輛以及本合同是貸款所得，則留置權持有人可以在下列情況下取消本合同：未付款，或者您的車輛被宣
佈全損或已被回購。本合同項下的權利被轉移到留置權持有人，且留置權持有人同時有權獲得任何所導致的退款。 

4.  如果本合同在前六十(60)天內（新車購置）或前三十(30)天內（舊車購置）被取消且沒有任何索償被備案，則將退
還所支付的全部合同費用。在六十(60)天（對於新車）後或三十(30)天（舊車合同）後，或如果已有索償被備案，
則預收的合同費用將被退還，其具體退還金額依照合同期限以及承保範圍開始時的日期或里程數按比例計算，以反
應實際天數或已行駛里程數中較大者為準。 

5.  六十(60)天（對於新車合同）後或三十(30)天（對於舊車合同）後進行的所有退款均將扣除$50 的服務費。 

6.  如果是進行取消，則留置權持有人（如果有的話）的名稱將出現在取消退款支票上。 

 
例外 

未列出的零部件不在承保之列。 
本車輛服務合同並不為下列各項提供承保或權益： 

 

A. 生效日期後九十(90)天或 1,000 英哩內發生的承保部件故障不在承保之列。 
B. 油耗、零部件磨損和性能減弱（其中包括正常磨損和受力所導致的操作性能逐漸降低），如閥導、閥門、環和變速器離合器套件、盤和帶不

在承保之列。 

C. 柴油發動機（1990 年以前製造之）、轉子發動機、4100 GM 發動機或用於商業車輛的發動機除外。 
D. 下列零部件：化油器；蓄電池；混合動力汽車上的電池/電池組；減震器；手動變速器離合器總成；摩擦離合器盤和壓盤；分離軸承；手動和

液壓連杆機構；分電器蓋和分火頭；安全約束系統（包括空氣囊）；玻璃；燈罩；封閉式照燈；燈泡；制動器硬件；所有排氣和排放部件
（本合同承保範圍部分中所特別列出者除外）；密封條；所有內飾、模製件、把手、捏手或撥盤；光亮金屬；鍍鉻件；蒙皮和地毯；漆面；
外飾；保險杠；車身金屬薄板和麵板；輪胎和車輪/輪輞；GPS 導航系統；電話系統；電視/錄像/娛樂系統以及互聯網接入系統。 

E. 您的車輛的車主手冊（製造廠商所提供）中所描述的維護服務和零部件以及其他正常維護服務和零部件，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四輪定位；車
輪平衡；調試；火花塞和火花塞高壓線；預熱塞；軟管；傳動皮帶；制動摩擦塊、制動襯塊、制動蹄、制動鼓和制動盤；刮水器片。 

F. 店鋪供貨費；EPA 處置費；特別訂購零部件運輸費；零部件定位調研費；存儲費；濾芯、潤滑劑；冷卻劑；油液和製冷劑（除非承保故障要
求更換）。 

G. 車輛製造廠商沒有為整個車輛擔保期限承保的所有部件均在例外之列。 

H. 碰撞所導致的所有故障；內部或外部火災；人為破壞；暴亂；爆炸；雷電；地震；冰凍；銹蝕或腐蝕；風暴；冰雹；水或洪水；不可抗力；
戰爭；恐怖主義；鹽漬；環境損害；污染或油液、燃油、冷卻劑或潤滑劑缺失；濫用；忽略；缺乏依照製造廠商針對您的車輛的正常維護時
間表所要求的正常維護；在本合同生效日期後進行的不當維修；淤泥蓄積和/或未能維持適當的潤滑劑和/或冷卻劑高度；在已經發生故障的
情況下沒有對車輛進行保護以防止其進一步損壞。 

I. 在承保零部件沒有任何故障（無論維修點如何建議）的情況下對承保零部件進行的維修或更換；或者，該零部件的磨損尚未超過製造廠商所
允許的現場容限；未經我們特別授權而進行的任何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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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如果您的車輛經過改裝或改造，或者您正在或者曾經以製造廠商沒有建議過的方式使用您的車輛。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定制或附加/配件的故
障（無論是否由特許經銷商所提供）；對車架或懸架進行的任何更改；提升套件；輪胎或車輪尺寸過大或過小；掛車掛接裝置；對任何系統
進行的未經授權的改造。 

K. 如果您的里程表已停止工作且沒有立即進行維修；如果購買後里程表已遭到更改（無論以何種方式）；或者，如果無法確定車輛的真實行駛
里程數。 

L. 因操作、維護或使用您的車輛而導致的財產損失或人員死傷責任（無論是否與承保零部件有關）。因故障而導致的時間、利潤、便利性損失
或任何其他損失（本文權益或承保範圍所規定者除外）。 

M. 對不顧原因或沒有足夠的潤滑劑或冷卻劑而持續操作而導致的發動機卡住或損壞進行的維修。您負責確保機油和溫度警告燈/機油表和溫度表
工作正常。當您的車輛的這些燈/表中的任何一個顯示保護或功能不良時或出現過熱時，必須立即靠邊停車，不再行駛。 

N. 殘值所有權車輛；當維修責任是在保險單承保範圍內時；來自製造廠商的擔保（包括延長的傳動系、主要部件或全面承保）；維修者的保證
或擔保；或者製造廠商業已通過任意方式而宣佈承擔責任的故障，其中包括召回活動以及工廠服務公告。 

O. 如果您的車輛沒有配備工廠預裝或授權拖曳套件而被用於拖曳掛車或者其他物體或車輛；或用於商業用途，包括但不限於租賃、出租、定點
客運、租用或往返運輸、拖曳或上路維修、施工、耕作或農業用途、作業現場活動、牽引、警務或緊急服務、主要野外作業、比賽、競技駕
駛、鏟雪、路線作業、服務或維修（除非商業用途選項已購買且得到我方批准）。 

P. 合同購置日期前所發生的任何故障，或者無法驗證您或維修點所提供的信息準確性或發現該信息出於欺騙目的而不準確。 

Q. 在美利堅合眾國或加拿大境外發生的任何故障。 

R. 點火前爆燃、爆震、燃油不當/污染或發動機調節不當所導致的損壞。 

 
注意：您得到提醒，本合同並非保險單。但一項與 DEALERS ASSURANCE COMPANY 的保險單已生效。如果我們未能在損失證明備案後六十(60)天內
支付授權的索償，則您有權向保險人 DEALERS ASSURANCE COMPANY, 3518 RIVERSIDE DRIVE, PO BOX 21185, COLUMBUS, OHIO 43221 直接
索償。 
 

 
INTERSTATE NATIONAL DEALER SERVICES, INC. 

333 Earle Ovington Blvd. 
P.O. Box 9340 

Uniondale, NY 11553 
800-942-0400 

www.in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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